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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为案件被告 

●涉案金额：50,785.76元 

      

2023 年 6 月 28 日，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

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

浙 01 民初 988 号），有关诉讼事项一审判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如下： 

原告：赵娟 

被告：本公司 

原告因与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立案受

理后，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诉状提及的事实和理由如下：被告于 1993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 A股上市，原证券代码 600677，原证券简称“*ST 航通”。原告系被告的股份

投资者。2019 年 10 月 15 日，被告发布《关于对外担保事项核查情况的公告》、

《关于公司股份被冻结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和《关于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子公司智慧海派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披露子公司智慧海派科

技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以及年度业绩虚假等情形。2021 年 7 月 30 日，被告及

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3 年 3 月 10 日，

被告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根据被告的信息披露购买了被告发行的流通股股票，因被告的虚假陈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行为导致了投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损失）。被告虚假陈述

的实施日为 2017 年 4 月 29 日，虚假陈述的更正日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本案

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0 月 29 日，基准价为 9.16 元／股。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

以后至更正日之前买入*ST 航通股票，并在虚假陈述更正日以后，因卖出该股票

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而产生的亏损，应由被告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

印花税损失合计 84,642.94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对上述诉讼事项予以披露。 

二、诉讼判决情况  

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浙 01 民初

988 号），法院认为，被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披露信息存在重大遗漏，其行为构成虚假陈述，且已

受到行政处罚。原告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原告的损失，被告应予赔偿。

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 2017 年 4 月 29 日，揭露日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基

准日为 2019 年 10 月 29 日，基准价为 9.16 元。根据先进先出原则，原告在实施

日至揭露日期间以每股 16.38 元的价格有效买入航天通信公司股票 11700 股，截

止基准日尚未卖出，故其实际投资差额损失为(16.38-9.16）×11700=84474 元；

佣金与印花税合计为 168.94 元；损失合计为 84642.94 元。本案中，根据被告提

交的证据以及期间大盘指数、行业指数的波动情况，法院确认原告的部分损失系

因证券市场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对被告相关抗辩，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法院

酌情扣除原告损失的 40%。因此，本案中，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

84,642.94*60%=50,785.76 元。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合计 50,785.76 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3.本案受理费 1916 元，由原告负担 766 元，被告负担 1150 元。原告可于本



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4.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5.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收到的民事判决书为一审民事判决，截至目前尚未生效，亦不排

除上诉的可能，故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但本次诉讼及其他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后续可能对本公司损益

将产生负面影响。 

四、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或执行

情况 

易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984.6 已执行 

易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营口钢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60 

已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 

易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61.7 

已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

限公司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22.59 

已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 

达尔文公司 
公司北京科技分公

司 

专利侵权纠

纷 
100 

已结案，北京科技

分公司不承担付

款责任。 

北京中瑞物流有限

公司 

公司北京科技分公

司、航天通信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

纷 
8.64 已执行 

南京博智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成都航天通信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航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陕西航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合同纠

纷 
1,112.39 

已调解结案，成都

航天通信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不承

担付款责任。 

沈阳鑫杰水暖设备

维修有限公司 

沈阳航天新乐有限

责任公司 

服务合同纠

纷 
41.43 已执行 

浙江联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航天中汇实业

有限公司 

施工合同纠

纷 
1,122.71 已判决 

赵娟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虚假陈述 8.48 已一审判决 



沙元宝 
沈阳航天新星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16.58 已达成和解协议 

沈阳元邦电业有限

公司 

沈阳航天新星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579 已执行 

大连起重矿山机械

有限公司等 

沈阳航天新星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2,352.38 已结案，尚未履行

以上为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除上述进展外，已披露案件无新进展。 

五、其他说明  

本案为本公司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首个案件（除本案外，审理法院

尚未送达其他案件起诉材料）。本公司将对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及其他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诉讼事项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